
  【发布单位】汕头市人民政府 
  【发布文号】汕府办〔2009〕17号 
  【发布日期】2009-02-09 
  【生效日期】2009-02-09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汕头市  

汕头市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2009—2010年）的工作

意见 

 
(汕府办〔2009〕1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

直属机构： 

  《汕头市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9—2010年）工作意见》业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

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知识产权局反映。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二月九日 

  汕头市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9—2010年）工作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根据《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2009

年）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汕头实际，特制定

本工作意见。 

  一、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是推

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市通过开展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工作，全市知识产权宏观管理、法规建设、扶

持培育、维权保护、信息服务、宣传培训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类知识产权拥有量位居

全省地级市前列，涌现出一批善于运用知识产

权制度的企业，有效推动了产业进步和经济发

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

识仍然较为淡薄，企业科技创新和运用知识产

权制度的能力还不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还不多，知识产权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还不大。 

  当前我市经济发展正处在打基础的重要时

期，三大经济带建设和产业转移工作稳步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行业和工业园区

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形成了经济升温、投资升

温、工作升温的良好态势。面对我市经济发展

新形势和知识产权发展的新任务，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知识产权贯

穿于全市经济建设之中，增大知识产权对全市

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

求，是提高我市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是

推动我市经济科技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为此，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为契

机，以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为重点，坚持激励创

新、有效运用、依法保护，坚持体制创新、突

破瓶颈制约，坚持政府引导、科学管理、完善

市场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实现重点突破，全



面提升我市产业和城市核心竞争力，努力把汕

头建设成为创新活力强劲、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畅通、知识产权保护有力的知识产权强市，使

知识产权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和责任部门 

  （一）推动科技经济与知识产权紧密结

合，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 

  1、加大对支柱产业、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新兴产业和技改项目的扶持力度，发挥财

政经费的导向作用，促进创造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贸局、市财政局、

各区县政府） 

  2、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化，把专利

申请量和拥有量作为推荐、申报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项目计划的重要条件。（牵头单位：

市发改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科技局） 

  3、大力扶持注册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商标

和集体商标，引导和帮助涉农企业运用商标战

略开拓市场；加强区域品牌建设，推进“澄海

玩具”区域国际品牌试点工作；挖掘汕头名、

特、优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牵头单位：

市工商局；责任单位：市工商局、市质监局） 

  4、开展工业企业专利、商标扫盲活动，强

化专利申请资助导向，促进更多的企业自主研

发，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牵头单位：

市知识产权局；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

工商局） 

  5、推进“版权兴业”工程，扶持、资助版



权作品创作项目和“版权兴业”重点企业，培

育若干“版权兴业”示范基地；推动玩具产业

结构调整和升级，支持有条件的玩具企业发展

动漫产业，促进动漫产品及形象的专利申请、

商标注册、著作权登记等工作。（牵头单位：

市版权局；责任单位：市版权局、市知识产权

局、市工商局） 

  6、积极实施省“千百亿名牌培育工程”，

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评价名牌产品的重要

条件，推动我市中国名牌、省名牌产品的评价

工作，推进国际区域名牌的创建，抓好我市超

亿元企业名牌产品的培育和发展，努力培育更

多中国名牌产品企业和广东省名牌产品企业。

（责任单位：市质监局） 

  7、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制度。开发具有潮汕特色的民间文化资

源，并注重创新和形成版权；组织认定第二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责任单位：市版

权局） 

  8、建立农业、林业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机

制，将自主知识产权作为重点农林业科技攻关

项目的考核指标之一，引导、鼓励申报农林业

植物新品种权和申请专利。（牵头单位：市农

业局、林业局；责任单位：市农业局、林业

局、市科技局、市知识产权局） 

  9、鼓励企业到国（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

商标；进一步做好汕头市专利奖评审工作，对

获得国家、省、市专利奖、国家驰名商标和省

著名商标的单位给予奖励。（牵头单位：市知

识产权局；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工商

局、市外经贸局、市财政局）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1、加强市、区县两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

系建设，重点充实区县知识产权执法力量，确

保编制落实、人员到位、经费到位。（牵头单

位：市编办；责任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

市知识产权局） 

  2、以涉外商标和驰名著名商标为保护重

点，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市场的监管力度；

研究建立批发零售市场商标保护机制和定牌加

工企业监管机制以及商标印刷企业监管机制；

开展老字号商标专用权保护。（责任单位：市

工商局） 

  3、加大对商业流通领域的监管力度，推进

企业“正版正货”承诺活动，及时查处假冒专

利行为，重点查处恶意侵权、群体侵权、反复

侵权的专利违法行为；发挥区域专利行政执法

协作机制作用，加强闽粤沿海12城市、粤东6市

知识产权保护协作。（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

局） 

  4、及时查处取缔音像市场及网络文化市场

的侵权盗版行为，重点打击印刷复制行业涉及

非法出版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侵犯网络传播权

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市版权局） 

  5、设立中国（汕头）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

心，建立专利维权援助机制，开展专利维权援

助及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工作。（牵头单

位：市知识产权局；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

局、市编办、市财政局） 

  6、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将农业、林业植



物新品种保护作为全市农业、林业行政执法的

重要内容，积极推进植物新品种权维权工作。

（责任单位：市农业局、林业局） 

  7、加强地理标志及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保护，严厉打击伪造产地、假冒名牌标识和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以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

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市质监局） 

  8、加强食品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

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

打击力度，确保“三品一械”安全有效。（责

任单位：市药监局） 

  9、加强会展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加强澄海

玩博会等本市规模较大的会展知识产权监督管

理和保护力度，指导会展主办单位制定展品审

查备案、参展承诺等知识产权自我管理制度，

加强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和投诉处理，协助

做好本市企业在广交会及其他涉外展会的知识

产权维权工作。（牵头单位：市经贸局；责任

单位：市经贸局、市外经贸局、市知识产权

局、市工商局、市版权局） 

  10、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企业自

主知识产权海关备案，开展进出口货运渠道和

行邮渠道专项执法行动，大力打击进出境侵权

行为。（责任单位：汕头海关） 

  11、运用刑事、民事、行政三种审判手段

和诉前临时措施，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妥

善处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严惩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责任单位：市中院） 

  12、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

法院、检察等司法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在已建



立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基

础上，制定出台《查处知识产权案件会商、通

报协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定期汇总

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公安、法院、检察院的办

案信息，形成保护合力，增强保护力度；强化

专利行政执法联络机制。（牵头单位：市检察

院；责任单位：市检察院、市中院、市公安

局、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版权局） 

  （三）加强引导和培育，不断提升知识产

权运用能力和水平 

  1、扶持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

动效应强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

项目，推动产业化和商品化。（牵头单位：市

发改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

经贸局、市财政局） 

  2、加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力度，

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

强竞争力的企业，支持企业创建省和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牵头单位：市知

识产权局；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

局） 

  3、在重点产业中开展专利技术实施孵化工

程，引导扶持产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做强做

大。（牵头单位：市知识产权局；责任单位：

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局、各区县政府）  

  4、落实《汕头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意

见》，逐步建立具有汕头特色的技术标准运行

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开展“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标准培育工程”，推动拥有核心专利

技术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的制定，培育善于运用专利与技术标准相结



合的骨干企业。（牵头单位：市质监局；责任

单位：市质监局、市知识产权局） 

  5、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提升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

护能力，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好技术秘密和专利

保护的关系，强化企业专利申请和专利保护，

防止国有无形资产流失。（牵头单位：市国资

委；责任单位：市国资委、市知识产权局） 

  6、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开展知识产权工


